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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反貪工作  

一、概述  

2025 年是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開局之年，也是《澳門特別行政

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 2021— 2025 年）》的收官之

年。廉政公署以務實的反貪工作踐行行政長官“法治澳門”施政

願景的同時，完成了“二五”規劃既定的廉政目標，也圓滿地監

察了第八屆立法會選舉的全過程。  

廉政公署以習近平主席對澳門的“四點希望”和“三點期

許”的指導精神為行動綱領，轉化為推進反貪局工作的思路方

法，致力完善廉政監督體系，堅持有腐必懲、有貪必肅，循公、

私營並重，打防兼治的方向，堅定做好反貪工作。  

2025 年的恆常性反貪工作有以下特徵：  

2025 年廉政公署反貪局的立案數字受到立法會選舉年的影

響和帶動而有明顯的增長，全年共開立案件 221 宗（包括選舉案

件）。其中，私營部門的案件所涉及範圍雖然較為廣泛，但仍然

主要為綜合旅遊休閒企業部門主管索賄、大廈維修管理爭議等。 

至於公營部門的案件，以涉及保安範疇及社會文化範疇的比

例較多，兩個範疇的案件數量佔公營部門立案總數逾六成，因此

有必要加強對前述範疇人員的廉政教育，保持警鐘長鳴。  

2025 年，廉政公署持續收到並跟進了多宗涉及警員未經申

報程序離境的舉報，有關人員未遵守《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

通則》及內部工作指引所規定的服從義務和候命義務。廉政公署

將有關情況通報了相關部門，要求作出跟進並建議作制度上的檢

視，得到了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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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處案件的同時，廉政公署以案說法，打防並舉。因應近

年多發的公務員使用虛假病假證明案件，廉政公署一方面作出嚴

厲打擊，同時進一步加強對醫療機構的廉政宣傳，尤其是強調了

醫生的職業職責和法定義務，爭取從源頭治理。此外，針對近年

查處的金融系統腐敗案件情況，廉政公署也採取了打防結合的方

法，在有關案件陸續於法院公開審理之際，除了為不同的金融部

門舉辦廉潔講座，亦聯同金融監管部門為業界舉辦專題講座，共

同討論行業的反腐倡廉相關內容，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刑事舉報及立案簡介  

2025 年，共開立案件 191 宗（不包括選舉案），其中涉及公

營範疇有 109 宗、私營範疇有 82 宗。2025 年查結案件共 114 宗，

其中涉及公營範疇有 73 宗、私營範疇 41 宗，而 114 宗偵查終結

的反貪案件，有 9 宗已移送至檢察院處理，105 宗已作歸檔處理。  

另外 2025 年新開立的協查個案則有 34 宗，跟進完成的協查

案件共 20 宗。  

三、部分案件摘要  

從 2025 年完成的恆常性反貪範疇案件中，篩選出部分移送

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摘要如下：  

（一）  

廉政公署接獲舉報指消防局一名消防區長下午下班後再返

回部門打卡，懷疑其詐騙工時。  

調查發現，涉案消防區長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

間，兩次在上班或提供額外工作時段（俗稱“抽水更”）期間離

境，還有三次離開行動站逾一小時後再返回站內拍卡下班，並向

部門訛稱上述時間是提供額外工作，以圖掩飾不實的出勤情況。 



26 

涉案消防區長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公務員所實施之偽

造罪，案件已於 2025 年 2 月移送檢察院處理，並通報消防局跟

進。  

（二）  

廉政公署接獲舉報指治安警察局一名副警長利用不實資料

詐騙家庭津貼。  

調查發現，治安警察局一名副警長在明知其父母有工作，且

於 2013 年至 2021 年的年度收益超出收取家庭津貼要件的情況

下，仍刻意隱瞞相關情況，以致部門在不知情下持續發放其父母

的家庭津貼，合共騙取津貼超過 14 萬澳門元。  

涉案副警長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巨額詐騙罪。案件已

於 2025 年 6 月移送檢察院處理，並通報治安警察局跟進。  

（三）  

廉政公署收到舉報，指治安警察局一名警員涉嫌詐騙病假，

於因病缺勤期間離境到內地用膳，且於因病缺勤期間沒有留在家

中休息。  

經調查，涉案警員曾於 2015 年報稱因在職意外而導致手腕

受傷，並因此於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因在職意外而連續缺勤近

四年，期間一直獲治安警察局發放薪酬近 90 萬澳門元。涉案警

員於上述期間一直向醫生聲稱因手腕傷患困擾而無法上班，並因

此而獲醫生開立病假。但調查發現，該名警員於病假期間一直有

駕駛重型電單車的習慣，且先後兩次參加重型貨車駕駛實習考

試，並於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間持續參加保齡球比賽並屢次於比

賽中獲奬。調查還發現，該名警員於 2017 年起亦加入澳門保齡

球集訓隊參與集訓，並且在病假期間頻繁離境達 300 多次，當中

不乏包括與家人乘搭飛機到外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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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該名警員早在報稱因工受傷前，已因相同部位受

傷而自行求醫，多名專科醫生的專業意見判斷該名警員聲稱受傷

的部位並非新傷，而因病缺勤期間進行的活動亦反映其已具備一

定工作能力，所進行的活動與無法上班的病況明顯不符，涉嫌長

期故意誇大病情以騙取帶薪病假的情況。  

該名警員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案件

已於 2025 年 7 月移送檢察院處理，並通報治安警察局跟進。  

（四）  

廉政公署接獲舉報，指一名治安警察局副警司濫用職權，多

次在其管轄的口岸入境時濫用內部員工通道及車道出入境。  

調查發現，2020 年至 2024 年期間，任職某口岸出入境事務

站的副警司逾百次獨自或帶同家屬在其管轄的口岸入境澳門後，

濫用其警員證，與家屬進入屬限制區域的內部員工通道離開邊檢

大樓。該名副警司又多次違反局方內部規定，在沒有駕駛或隨車

的情況下使用離境車道辦理離境手續。  

涉案副警司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濫用職權罪。  

案件已完成偵查並已移送檢察院處理，相關的違紀情況亦通

報予治安警察局跟進。  

（五）  

廉政公署收到舉報，指一名懲教管理局的醫生濫用病假制度

欺騙部門，於病假期間卻身處境外。  

調查發現，該名醫生於 2018 年至 2024 年期間，在其本人或

父母沒有患病的情況下，預先聯絡任職於澳門公私營醫療機構的

多名醫生朋友，協助開具多份病假紙或陪診假紙，向任職部門請

假以處理私人事務，而該等醫生在明知其沒有患病的情況下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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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配合。該醫生藉此騙取任職部門批出病假，多年合共騙取近 15

萬澳門元薪俸。  

廉政公署調查還發現，該名涉案醫生在未經任職部門知悉及

同意的情況下從事有報酬兼職。  

涉案公務人員、相關親屬及私營機構醫生涉嫌觸犯《刑法典》

規定的詐騙罪及偽造文件罪，涉案公務人員及公營機構的醫生還

涉嫌觸犯公務員所實施之偽造罪。案件已於 2025 年 9 月移送檢

察院處理並通報相關部門。  

（六）  

廉政公署於 2023 年 12 月接獲某保安服務公司的外僱保安

員舉報，指其於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間被公司安排在澳門大學擔

任保安員，期間曾被夜班隊長通知因當月公司向其多發了工資而

需以現金退回，因而懷疑公司透過偽造員工的打卡記錄，虛報保

安員的上班人數。  

經調查發現，澳門大學於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2 月，要求

該保安公司額外增加保安員看守大學重點區域及巡邏，該保安公

司因此每天需增加 6 名保安員執行校園加更巡邏。  

在上述保安公司提供校園加更巡邏期間，該保安公司的多名

駐場主管和副主管等 5 名人士，沒有按澳門大學要求提供相應的

加更人員，而是以偽造不實的加更人員簽到記錄將有關加班費用

據為己有，結果造成澳門大學逾 58 萬澳門元的損失。  

上述 5 人的行為已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詐騙罪及偽造

文件罪。案件已於 2025 年 11 月移送檢察院處理。  

（七）  

廉政公署收到舉報，指一名市政署職務主管於 2021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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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期間，涉嫌多次以外出執行職務及監察轄下職員為由，擅

自離開工作崗位處理私人事務。  

經調查發現，該名人員利用職務主管可自行安排外出工作的

便利，多次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處理家庭事務及返回住所。為免被

上級發現其曾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該名職務主管於多份記錄外勤

工作的報表上填寫虛假的工作項目及地點，亦曾向部門虛報當天

沒有打卡，以及申報不實的出勤時間要求上級確認，並且在部門

電腦系統內製作多份內容不實的工作報表，虛報出勤時間。  

涉案的職務主管涉嫌觸犯《刑法典》規定的詐騙罪、公務員

所實施之偽造罪、《打擊電腦犯罪法》規定的由公務員在執行其

職務時實施之電腦偽造罪。案件已於 2025 年 11 月移送檢察院處

理並通報相關部門。  

（八）  

廉政公署接獲舉報指某綜合旅遊休閒企業的餐飲部總廚向

下屬員工索賄。  

經調查，發現該總廚具引薦聘用、評核下屬工作表現，甚至

給予續任意見的權力。於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間，該總廚憑藉職

務上的權力，多次利用入職招聘、員工試用期及續約評核的機會，

在內地招攬同鄉入職，收取“介紹費”或要求下屬“懂人情世

故”等，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向多名同鄉及下屬索取現金及禮品等

利益，作為介紹入職、幫助下屬通過試用期或獲續任的回報，違

反職務上的義務和廉潔操守。  

案件中的總廚及另外 4 名涉案員工分別涉嫌觸犯《預防及遏

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中所規定的私營部門的受賄罪及行賄罪。

案件於 2025 年 12 月移送檢察院處理。  



30 

四、跨境案件協查  

2025 年廉政公署新開立的協查案件 34 宗，連同上年累積案

件，共跟進處理 63 宗協查個案，包括 54 宗來自外地對口部門請

求公署協查的案件，其中 40 宗來自內地機關，14 宗來自香港廉

政公署；此外，有 9 宗由澳門廉政公署向外地對口部門請求協查

的案件，其中 3 宗向內地機關提出、 3 宗向香港廉政公署提出，

3 宗同時向內地機關及香港廉政公署請求協助。2025 年廉政公署

跟進的 63 宗協查案件中，20 宗協查案件已結案，43 宗案件仍在

跟進中（見下表）。  

 

項目  
外地請求廉政公

署協查案件  
總計  

廉政公署  
請求協查案件  

總計  
協查地  香港  中國  

內地  香港  中國  
內地  

2025 年開立的案件  5* 29* 

54 

2 1 

9 
累積至 2025 年的案件  9 11 

1 2 
3 宗同時向香港

及內地請求協助  

跟進中的案件  4* 30 34 
3 3 

9 3 宗同時向香港

及內地請求協助  
歸檔案件  

（已完成協查）  
10 10 20 0 0 0 

*當中包括一宗因應外地執法部門要求而重開的案件  

五、法院判決  

根據法院提供的資料， 2025 年法院審結由廉政公署偵辦的

刑事案件合共 111 宗，所涉嫌犯合共 287 人，其中包括一宗由廉

政公署偵破的銀行職員夥同犯罪集團詐騙案被司法機關分拆了

96 宗案件，涉及 117 名嫌犯，另有一宗培訓機構詐騙持續進修資

助案，涉及 112 名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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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轉為確定判決的案件有 90 宗，部分控罪轉為確定

判決的案件有 3 宗，涉及行賄罪、受賄作不法行為罪、公務員所

實施之偽造罪、濫用職權罪、資料不正確罪、電腦偽造罪、不當

獲取、使用或提供電腦數據資料罪、清洗黑錢罪、詐騙罪、巨額

詐騙罪、相當巨額詐騙罪、偽造文件罪、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

利益罪、違反保密罪、作虛假之當事人陳述或聲明罪、作虛假之

證言罪、使用他人之身份證明文件罪等罪名。  

六、財產及利益申報工作  

財產及利益申報制度是澳門特區廉政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現代社會廉政體系的基石。為有效預防及遏止公職人員貪污

舞弊，廉政公署一如既往，積極做好財產及利益申報的工作，並

配合廉政公署針對由公務員實施的貪污犯罪及與貪污相關聯的

欺詐犯罪，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進行調查及偵查的職責，對潛在

的貪腐行為形成了有效的預防和震攝作用。 2025 年法院判決的

案件中，有 3 宗涉及財產申報的資料不正確罪案件，對涉案的 3

人作了有罪判決。  

廉政公署作為其中一個財產及利益申報之存放實體，日常需

要接收和處理大部分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及其配偶或與其有事實

婚關係者之申報書。在 2025 年，共有 14,422 人次向廉政公署提

交申報書（見表一），當中有少數人士因沒有在法定期間內完成

申報而導致廉政公署對逾期提交申報書者進行催交工作。廉政公

署按既定程序向欠交申報書者發出逾期通知信函，以提醒有關人

士須儘快補交申報書。在 2025 年，廉政公署合共發出 118 封逾

期通知信函（見表二）。廉政公署發出逾期通知信函後，儘管逾

期者一般能及時補交申報書並就逾期提交申報書以書面方式作

出合理解釋，但廉政公署仍需強烈呼籲所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須

恪守公務員守則，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履行公職人員之責任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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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認真對待財產及利益申報並確保在法定期限內完成申報手

續。  

 
表一  

2025 年提交財產及利益申報書人次統計表  

提交申報書原因  人次  

開始擔任職務  1,683 

職務變動  4,712 

終止職務  1,576 

五年更新  3,975 

隨配偶更新  647 

履行提供資料義務  1,529 

自願更新  300 

總計  14,422 

 
表二  

2025 年發出逾期通知信函統計表  
（逾期者：申報人）  

序號  逾期者所屬部門／機關  發出信函數量  

1 澳門金融管理局  1 

2 消防局  9 

3 
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  

澳門醫學中心  
1 

4 治安警察局  11 

5 博彩監察協調局  1 

6 勞工事務局  2 

7 海事及水務局  2 

8 交通事務局  1 

9 政府總部事務局  3 

10 懲教管理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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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逾期者所屬部門／機關  發出信函數量  

11 統計暨普查局  2 

12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5 

13 財政局  3 

14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4 

15 環境保護局  1 

16 旅遊局  1 

17 土地工務局  3 

18 文化發展基金  1 

19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 

20 新聞局  1 

21 市政署  9 

22 社會工作局  2 

23 文化局  7 

24 體育局  1 

25 司法警察局  6 

26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3 

27 衛生局  20 

28 澳門大學  12 

總計  118 

廉政公署除了接收和處理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及其配偶或與

其有事實婚關係者之申報書外，亦對申報書卷宗的保存及銷毀作

出適時及妥善的管理。在 2025 年，廉政公署按照相關法律規定，

合共對 3,179 個申報書卷宗進行分析及整理（見表三），從中篩

選出符合銷毀條件之申報書卷宗，並預計在 2026 年上半年進行

銷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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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25 年整理及分析待銷毀之申報書卷宗統計表  
待銷毀申報書卷宗之原因  申報書卷宗 (個 ) 

終止職務達十年  2,794 
死亡達五年  385 

總計  3,179 

除了處理恆常的財產申報工作外，廉政公署亦着重電子化的

管理，不斷更新及優化與財產申報相關的電子系統。就外部電子

系統的實際使用情況而言，現時共有 73 個部門／機構正在使用

由廉政公署開發的“財產及利益申報通知書處理系統”（下稱

“電子通知書平台”），透過這一平台，部門便能將電子通知書

同時發送到兩個法定的存放實體，即廉政公署及終審法院辦事

處，不但節省行政及人力資源的成本，而且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在 2025 年，廉政公署總共接收了 4,543 份公函／通知書，當中

透過電子通知書平台上傳的通知書有 4,456 份，佔總公函／通知

書接收數量的 98%（見表四）。由此可見，電子通知書平台之使

用率十分理想，幾乎取代傳統的文書運送方式，其運作成效相當

顯著。  

表四  

2025 年“財產及利益申報通知書處理系統”之使用情況  
2025 年由“財產及利益申報通知書處理系統”  

接收之通知書數量  
4,456（份）  

2025 年接收財產及利益申報通知書總數量  4,543（份）  

2025 年以“財產及利益申報通知書處理系統”  
接收通知書佔總接收量之百分比  

98% 

此外，“財產及利益申報網上預約系統”（下稱“預約系

統”）由 2021 年底投入使用至今，實際預約人次比預期多，申

報人只需透過廉政公署網頁內的預約專頁，便能為親身辦理財產

及利益申報作出預約、查詢預約及修改／取消預約，處理過程十

分簡單、便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25 年共有 1,763 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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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預約辦理財產申報，預約系統之使用率較去年增長 35%

（見表五）。其中，透過預約系統進行預約並出席的有 1,463 人

次，佔總體預約人次約 83%，其餘為取消預約及失約，分別有 99

人次及 201 人次，佔預約系統使用總人次約 6%及 11%（見表六）。

雖然預約出席率仍有待進一步提升，但整體來說，不論對廉政公

署的工作效益、資源分配還是使用者體驗方面，預約系統也扮演

着一個重要的角色，為財產及利益申報工作帶來實際的正面影

響。廉政公署期望使用者繼續善用預約系統，為親身辦理財產及

利益申報作出適當的時間規劃，倘若預約後未能出席的，應儘可

能透過預約專頁修改或取消預約，讓系統切實反映實際預約情

況，從而使廉政公署更有效地分配資源以應付申報工作。  
 

表五  

2024 年及 2025 年“財產及利益申報網上預約系統”  

使用人次統計表  

 
 
 
 
 
 
 



36 

表六  

2025 年“財產及利益申報網上預約系統”之使用情況  

 

廉政公署深知宣傳及推廣財產及利益申報資訊的重要性，為

強化公職人員對財產申報的認知，讓他們清楚了解“為何要申

報”、“如何申報”及“不申報的後果”，廉政公署加強相關方

面的宣教工作。在 2025 年，廉政公署受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之邀請，為 150 多名保安部隊學員舉辦財產申報解釋會。在會上，

廉政公署人員向學員進行詳細的講解及對填寫申報書作出指導，

並藉問答環節，讓學員釐清財產及利益申報的常見問題。此外，

廉政公署亦着手更新及修改現行之財產及利益申報填寫指引及

填寫示範，期望使申報人對財產及利益申報有更深入的了解，透

過認識正確填寫申報書的方法及相關法律責任，從而加強公職人

員廉潔奉公的守法意識，建立廉潔文化。  

總括而言，財產及利益申報各項工作有序進行，申報制度的

整體執行情況良好。  
 


